
中组部、人社部、教育
部、公安部、国资委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取消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
明确自 2023 年起，不再发
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
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

《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
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

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
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
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
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

通知提出了一系列衔
接措施。

一是建立去向登记制
度。教育部门建立高校毕
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
为高校为毕业生办理离校

手续的必要环节。
二是明确户口迁移要

求。高校毕业生户籍可以
迁往就业创业地（超大城
市按现有规定执行），也可
以迁往入学前户籍所在
地。

三是明确档案转递衔
接。2023 年起，组织人事
部门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在审核和管理人事档案时，
就业报到证不再作为必需
的存档材料，之前档案材料
中的就业报到证应继续保
存，缺失的无需补办。

四是明确报到入职流
程。用人单位可凭劳动（聘
用）合同或就业协议书（含
网签协议）或普通高等教育
学历证书或其他双方约定

的证明材料，为高校毕业生
办理报到入职手续。

五是明确信息查询渠
道。用人单位、户籍和档案
接收管理部门、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在办理招聘录
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
业务时，可通过查看学历证
书、劳动（聘用）合同（就业
协议、录用接收函）等，或通

过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
向登记系统（https：//dj.nc-
ss.cn），查询离校时相应毕
业去向信息。高校毕业生
和有关单位可通过中国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https：//www.chsi.com.cn）
查询和验证高校毕业生学
历、学位信息。

据（新华社）

五部门发文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五部门发文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周硕农村版 03
政策法规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日前，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自 2023 年 7 月 1 日
起，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国
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禁止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
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的汽
车。

根据生态环境部、工
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
布的公告，本次汽车排放
标准提升包括轻型汽车和
重型柴油车。生产日期以
机动车合格证的车辆制造

日期为准，且合格证电子
信息应于2023年7月1日0
时前完成上传；进口日期
以货物进口证明书签注运
抵日期为准；销售日期以
机动车销售发票日期为
准。

公告指出，汽车生产、
进口企业作为环保生产一
致性管理的责任主体，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
在车辆出厂或入境前公开
车型排放检验信息和污染

控制技术信息，确保实际
生产、进口的车辆符合要
求。相关认证机构应依据
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颁发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根据排放要求不同，
国六标准设置了国六 a 和
国 六 b 两 个 排 放 限 值 方
案，国六 b 阶段的排放标
准更加严格。此前，全国
轻型汽车和重型柴油车已
实施了国六排放标准6a阶
段。

据（新华社）

7月起全国范围实施
汽车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一季度，通过国家统一
的 线 上 备 案 渠 道 成 功 办 理 备 案
171.05 万人次。目前，所有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均可通过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国家医
保局微信公众号实现跨省异地就
医线上备案。

有些患者就异地就医备案、门
诊慢特病结算等提出疑问，国家医
保局近日根据一些常见问题给出解
答。

问：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时，提

示“ 已 有 备 案 信 息 ，无 需 再 次 备
案”。可是参保人员从来没有做过
线上备案，很久以前可能亲戚朋友
帮助办理过，在哪里能够查询到有
效的备案信息呢？

答：登 录 国 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APP 或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
程序，点击在线办理“异地备案”进
入异地备案专区，再点击页面下方
【备案记录】按钮，进入异地就医备
案记录页面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
状态。页面上方有三个选项，前两
个选项“快速备案”和“自助开通”

是在国家统一的备案渠道（包括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医保局
微信公众号等）办理备案的查询选
项，可以查询历次线上备案进度和
结果，第三个选项“地方平台”是在
地方医保部门自行开发的线上备
案渠道或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现场办理的查询选项，可以选择查
询有效的备案状态，包括备案地和
备案有效期。

建议参保人员在线上备案前或
者线上备案提示已经办理过备案
时，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中找

到“地方平台”备案记录，了解自己
的有效备案状态。

问：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
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 种门
诊慢特病外，如果参保人员还具
有其他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异
地 就 诊 相 关 疾 病 时 应 该 怎 么 结
算？

答：目前，在普通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的基础
上，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实现了高血
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如果参保人员
具有以上 5 种以外的门诊慢特病待
遇资格，异地就诊相关疾病时注意
不要按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需按参保地规定在定点医疗机
构全额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手工
报销。

如果想了解自己的门诊慢特病
待遇资格，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
平台APP 查询。

据（新华视点）

关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解答

为规范机动车驾驶许可
考试收费行为，维护机动车
驾驶许可考试参加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
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以下简称《申领和使用
规定》）等规定，在成本监审
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各准驾
车型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变
化情况，经研究，决定规范和
调整我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
试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考试内容
按照《申领和使用规定》

相关规定，将机动车驾驶许
可考试科目及内容调整为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
关知识考试科目（以下简称

“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
试 科 目（以 下 简 称“ 科 目
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以
下简称“科目三”）。

二、收费标准
考虑到各准驾车型考试

内容的差异，为体现公平合
理分担考试成本的原则，借
鉴相邻省份通用做法，将准
驾车型重新进行了分类，并
明确了相关考试科目的收费
标准。根据成本监审情况，
下调相关准驾车型的考试收
费标准，同时，鉴于我省摩托
车类准驾车型将逐步实行电
子化考试，重新核定其收费
标准。规范和调整的收费标
准如下：

三、相关要求
1.驾驶许可考试，应严格

按照《申领和使用规定》规定
的考试科目及内容执行，并
按对应的收费标准收取考试
费用。

2.新收费标准执行前，预
约缴纳考试费用的，按照原
标准执行收取考试费用。

3.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
试不合格的，可补考一次，不
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
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
重新预约考试。在学习驾驶
证明有效期内，各科目除第
一次预约考试外，其余每次
需预约考试的，按照该科收

费标准的50%收取考试费。
4.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

仍按照《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和调
整拖拉机驾驶许可考试科目
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有关规
定执行。

5. 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
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不得
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
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
收其他任何费用，并按规定
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监
督检查。该项收费统一使用
财政票据，收入按照省与县
（市）8:92 的分成比例缴入对
应级次国库。

6. 本通知自 2023 年 5 月
15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执
行期满后如需继续收费，请
在执行期满前 3 个月重新报
批，并按规定程序核定收费
标准。《关于规范机动车驾驶
人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的
函》，《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
厅关于核定轻型牵引挂车驾
驶人许可考试试行收费标准
及相关事宜的通知》同时废
止。 据（吉林日报）

我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变更我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变更

为落实全国人社系统稳
就业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省
人社系统稳就业工作现场推
进会在白城召开。今年是我
省人社系统推进“两找一服
务”工程的关键之年，为全力
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我
省人社系统将重点从七个方
面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就业工作。

加快落实国务院优化
调整稳就业政策。我省人
社部门将尽快出台相关落
实 政 策 ，推 进 政 策 顶 格 兑
现、应享尽享，加快释放政
策红利。政策出台后，要全
力推动落地落细，结合“万
名人社干部进万企”活动，
推进入企、入校、入户，真正
解 决 政 策 落 实“ 最 后 一 公
里”问题。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就业工作。今
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约 23.4 万人，同比增加 1.7

万人。我省人社相关部门
将充分把握离校前后 1 个月
的黄金时间，抓紧实施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
进计划，大力开拓市场化就
业渠道，用足用好各类政策
性岗位，实施好基层就业项
目 ，强 化 就 业 创 业 指 导 服
务。

突出抓好脱贫人口等农
村劳动力就业工作。今年一
季度，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
持续回暖，就业形势相对较
好。我省人社部门将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和重点产业
项目布局发展，在加大技能
培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上
下功夫。

加快就业信息化建设
步伐。这方面重点工作是
积极对接国家人社部全国
一体化服务平台，以“96885
吉人在线”平台为基础，在
好使管用、操作便捷、壮大
数据上下功夫，建设我省集
中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和一

体化服务平台，用数据赋能
就业服务。

推进“万名人社干部进
万企”活动。全省人社系统
启动“万名人社干部进万企”
活动以来，立足服务全省工
作大局，全力释放服务效能，
帮到点子上，助到关键处，助
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接下
来将进一步强化方法举措，
持续推进活动走深走实，全
力帮助企业解决招工引才难
等问题。

全面提升职业培训质
量。继续大规模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发挥各类培训主体
的聚合效应，着力破解就业
结构性矛盾。

全力防范化解就业领域
风险。加大欠薪治理力度；
抓好就业补助资金、技能专
账资金管理防控，切实防止

“跑冒滴漏”；严把就业数据
统计质量关，杜绝造假，确保
数据经得起推敲。

据（吉林日报）

全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我省强化落实七方面重点工作

日前，从长春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获悉，5 月 6
日起，该局推出二手房“带
抵押过户”登记业务，实现
二手房转移登记、新抵押
权首次登记等各环节的无
缝衔接。

据介绍，在实行二手房
“带抵押过户”登记业务前，
对于存在抵押的二手房产
需要交易时，必须先将该不
动产的贷款还清才能过
户。这一过程，卖方需要先
行筹措资金将房款还清，买
卖双方还要在登记机构和

银行、公积金等机构之间跑
多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

长春市采取“借新贷、
还旧贷”无缝衔接模式，对
卖方未还清贷款、抵押尚
未解除，同时买方也需要
使用贷款购房的情况，买
卖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后，
买卖双方通过银行申请商
业贷款，贷款审批通过后，
将办证所需材料一次性提
交登记机构受理窗口，即
可合并办理转移登记、新
抵押权首次设立登记业

务。二手房“带抵押过户”
登记业务上线后，将减轻
买卖双方短时贷款偿还压
力，降低二手房在市场上
的流通成本及双方交易风
险，最大程度保障不动产
交易双方利益。

接下来，长春市将继
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不
断拓宽“带抵押过户”的应
用范围，持续完善相应机
制，切实提升不动产登记
服务质量，真正为企业拓
空间、为群众增便利。

据（学习吉林）

长春二手房新政策出台长春二手房新政策出台


